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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关于国有林场和苗圃执行《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

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的补充规定 

     

根据《政府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，结合行业实际情

况，现就国有林场和苗圃1（以下简称林场）执行《政府会计

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（以下简称新制度）

做出如下补充规定： 

一、新增一级科目及其使用说明 

（一）林场应当增设“1614 营林工程”和“1841 林

木资产”一级科目。 

（二）关于增设科目的使用说明 

1614 营林工程 

一、本科目核算林场发生的育苗、造林、抚育、管护各

种林木和苗木的生产成本。 

生产性林木资产达到正式投产可以采收林产品后，继续

发生的管护费用，应当作为林产品的生产成本，通过“加工

物品”科目核算。 

二、本科目应当设置“苗木生产成本”、“林木生产成本”、

“间接费用”等明细科目。在“林木生产成本”明细科目下，

 
1 本规定所指的国有林场和苗圃，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，从事保护

培育森林资源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、提供生态服务，不以营利为目的、独立核算的公益性事

业单位性质国有林场和苗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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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按“消耗性林木成本”、“生产性林木成本”、“公益性林木

成本”设置明细科目。 

三、营林工程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： 

（一）发生属于营林生产的费用时，按照可以直接计入

营林成本的费用，借记本科目（苗木生产成本、林木生产成

本），按照需要分摊计入营林成本的费用，借记本科目（间

接费用），贷记“林木资产──苗木”、“库存物品”、“应付职

工薪酬”、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”、“银行

存款”、“固定资产累计折旧”、“长期待摊费用”等科目。 

（二）月末，将间接费用按照一定的分配方法计入营林

成本，借记本科目（苗木生产成本、林木生产成本），贷记

本科目（间接费用）。结转后，本科目的“间接费用”明细

科目应无余额。 

（三）期末，将竣工的营林工程发生的营林生产成本转

入林木资产，借记“林木资产”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 

（四）采伐或处置未竣工的林木、苗木时，应当先将林

木、苗木的生产成本转入林木资产账面余额。结转时，借记

“林木资产”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 

四、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，反映林场尚未结转的营林工

程发生的实际成本。 

1841 林木资产 

一、本科目核算林场营造管理的各种活立木资产和苗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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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的累计成本。 

二、本科目应当设置“苗木”和“林木”两个明细科目，

在“林木”明细科目下，可按“消耗性林木资产”、“生产

性林木资产”、“公益性林木资产”设置明细科目。 

三、林木资产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： 

（一）林木资产取得时，应当按照其取得时的成本入账。 

1.自行营造形成的林木，期末按照该林木达到营林工程

竣工标准发生的育苗、造林、抚育、管护成本，结转营林生

产成本，借记本科目，贷记“营林工程”科目。 

２.购入或有偿调入的林木，按照购入或有偿调入的成本，

借记本科目，贷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”、

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 

３.无偿调入的林木，按照该林木资产在调出方的账面价

值加相关费用，借记本科目，按照发生的归属于调入方的相

关费用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按照其差额，贷记“无

偿调拨净资产”科目。 

（二）按规定采伐林木、自主出售成品苗木或造林时，

应当减少相应林木资产的账面余额。 

１.更新采伐公益性林木资产时，按照被采伐林木的林木

资产账面余额，借记“业务活动费用”、“库存物品”等科目，

贷记本科目。 

２.采伐消耗性林木资产时，按照被采伐林木的林木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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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面余额，借记“业务活动费用”、“经营费用”、“库存物品”

等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 

３.自主出售成品苗木或造林时，按照该苗木的林木资产

账面余额，借记“经营费用”等科目[出售]或“营林工程”

科目[造林]，贷记本科目。 

（三）生产性林木资产的账面余额，应当在林产品采收

期限内逐期摊入林产品的成本，各期摊销时，借记“加工物

品──林产品生产成本”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 

（四）按规定报经批准处置林木资产，应当分别以下情

况处理： 

１.报经批准有偿转让林木资产（不含可自主出售的林木

资产）时，按照被转让林木资产的账面余额，借记“资产处

置费用”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同时，按照收到的价款，借记

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按照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，贷

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按照收到的价款扣除相关费用后的

差额，贷记“应缴财政款”科目；如果按照有关规定将林木

资产转让净收入纳入本单位预算管理的，应当按照收到的价

款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差额，贷记“其他收入”科目。 

报经批准有偿转让林木的林地使用权，其林地附着的林

木资产的账面余额及处置收入和费用，按照有偿转让林木资

产进行账务处理。 

２.报经批准无偿调出林木资产时，按照调出林木资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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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面余额，借记“无偿调拨净资产”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同

时，按照无偿调出过程中发生的归属于调出方的相关费用，

借记“资产处置费用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 

３.报经批准用林木资产投资时，参照新制度中关于置换

换入相关资产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。 

４.因遭受自然灾害等致使林木资产发生损毁时，应当将

被损毁林木资产的账面余额转入待处理财产损溢。结转时，

借记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科目，贷记本科目。 

四、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，反映林场林木资产的累计成

本。 

二、关于报表及编制说明 

（一）新增项目 

林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“保障性住房净值”和“长期待

摊费用”项目之间增加“林木资产”项目。 

（二）新增项目的填列方法 

林场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，应当按照“林木资产──苗木”

和“林木资产──林木──消耗性林木资产”科目期末余额的

合计数填列“存货”项目，按照“林木资产”科目其余的期

末余额填列“林木资产”项目；按照“营林工程──苗木生产

成本”和“营林工程──林木生产成本──消耗性林木成本”

科目期末余额的合计数填列“存货”项目，按照“营林工程”

科目其余的期末余额填列“林木资产”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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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生效日期 

本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